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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档案史料捐赠工作管理办法 
（经 2023年第 8次校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以下简称“学

校”）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守护校史记忆，传承校史文脉，

推动学校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维护

捐赠人及受赠单位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上海市档案条例》《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上海

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档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学校鼓励师生员工（包括离退休人员）及其家

属、校友及其家属、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自愿向学校捐赠

校史档案资料，用于学校公共服务事业。 

第三条  接受捐赠的档案史料主要包括但不仅限于以

下内容： 

（一）反映学校各个时期校园变迁、重要活动、重大事

件、重要成就及重要历史人物的照片、录音、录像、书籍、

画册、纪念物等。 

（二）上级领导、社会知名人士及重要外宾来校视察、

参观、访问或讲演的资料、文稿、题词、字画、纪念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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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历任领导、知名教授工作、聘任、获奖的重

要文档，论著、译文、手稿、证书、重要社会兼职聘书；出

席国内外重要活动的讲话稿、照片、录音、录像等。 

（四）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领域形成的具有典型

性、特色性的文件、文章、报告等文献资料；具有代表性的

讲义、教案、教具、作业、实习方案、模型；教师的学术研

究、教学工作笔记、个人业务自传等。 

（五）学校集体或师生个人获得各类先进表彰奖励证书、

奖杯、奖章、奖状、奖牌和纪念品及参加国内外各类重要活

动、赛事的史料。 

（六）反映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具有时代特征、历

史价值、纪念意义的出版物、印刷品、票证、毕业照片、学

历学位证书、纪念册、徽标、印章等各类实物。 

（七）学校各类活动收到的重要贺信、贺电、礼品等及

与国内外机构、大学交流合作的各类史料。 

（八）各类媒体报道学校重要事件、活动、人物资料、

知名校友事迹介绍等史料； 

（九）具有各种收藏价值的实物类古籍、图书、期刊、

手稿、声像视听资料、数字化产品、艺术作品。 

（十）其他有保存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史料和实物。 

第四条  捐赠的物品必须是捐赠人有权支配的合法财

产。 

第五条  受赠单位有权对捐赠物进行必要的筛选，对于

筛选后认为没有收藏价值的捐赠物，应退还给捐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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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受赠单位一般应与捐赠人订立捐赠协议。捐赠

协议主要包括捐赠人和受赠单位，捐赠物品的种类、质量、

数量、用途，捐赠时间和方式等。 

第七条  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

将捐赠物品转移给受赠单位。 

第八条  除特殊情况外，捐赠人要求保留捐赠物品复制

件作纪念的，受赠单位一般应无偿提供复制服务。 

第九条  接受捐赠后，受赠单位应当向捐赠人出具合法、

有效的收据或捐赠证书，将受赠财产登记造册，妥善保管。 

第十条  捐赠人有权向受赠单位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

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受赠单

位应当如实答复。 

第十一条  受赠的物品及其增值属于学校的公共财产。

受赠单位应当向学校报告受赠物品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

监督。 

第十二条 受赠单位应分门别类按相关档案资料的具体

保管要求妥善保存各种捐赠物品。 

第十三条  捐赠的档案史料捐赠人如无特别约定，将主

要用于专题展览展出、校史编撰、档案编研等公益性活动。

捐赠人有约定的，负责档案事务的职能部门应当尊重捐赠人

的意愿，按照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物品。如果确需改变

用途的，应当征得捐赠人的同意。 

第十四条  向负责档案事务的职能部门捐赠档案史料

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优先利用该捐赠档案，并可以对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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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负责档案事务

的职能部门应当予以支持，提供便利。 

第十五条  学校鼓励单位和个人捐赠，向捐赠者颁发荣

誉证书，对捐赠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学校予以奖励和

表彰。 

第十六条  除捐赠人特别指定外，均由负责档案事务的

职能部门负责接受捐赠。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负责档案事务的职能部门负责解

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